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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中大国否决权的
规范价值探析

刘莲莲　王　晴∗∗∗

内容提要 大国否决权的规范价值一直存有争议.支持者从历

史权利论、权利义务对等论和否决权的功能等诸多方面论证其积极

意义;反对者则从大国否决权违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实践中易遭滥

用、妨碍国际组织发挥积极功能等角度提出质疑.这些观点依据的

价值评价标准不同,无法形成有效对话.国际组织的政治属性决定

了国际组织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有限的,其国际活动应具有边界意

识;国际组织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其应通过优化制度结构提升实际作

为能力.大国否决权作为决策权集中规则的附属部分,其根本价值

在于通过保障国际组织谦抑而有为的品质服务国际组织职能.具体

制度设计应基于问题领域、宗旨目标、成员权力机构等要素,寻找决

策效率和决策可执行性的最优平衡点.特定国际组织大国否决权权

利主体结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设置的具体价值应接受前述指标

的检验.

关键词 国 际 法 国 际 法 治 国 际 组 织 决 策 机 制

大国否决权 规范价值

７７

∗

∗∗

刘莲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邮编:１００８７１);王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

生.(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大国否决权是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大国,基于国际组织

决策机制而获得的对重要决策可一票否决的权利.作为否决权,它允许少数

成员的个体意志对抗多数成员的集体意志;作为大国权利,它是少数国家拥有

的特权,不具有普遍性.在既有国际组织体系中,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亚投行等国际组织都设置了大国否决权.大国否

决权的规范价值是指国际社会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对大国否决权做出的价值

评价.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规范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特定事物规范价

值评价的统一性,但国际社会的分散性使得各主体奉行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异.
相应地,各主体在对同一事物做价值评价时,其依据的评价标准也常常存在差

异.其后果之一是各方观点无法基于统一的价值基础开展对话,也就无法就

制度改革达成一致方案.①

国际社会对国际组织大国否决权的规范价值始终存在不同看法.在１９４５
年的旧金山会议上,各国代表团曾经强烈反对«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否决权的做法,认为这“等于把整个世界交给一个大国集团称霸”.② 此

后关于联合国机构改革的历次讨论也始终非常关注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存废

问题.③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所拥有的否决权也常常被视

为霸权主义的象征,欧盟和发展中国家曾多次要求美国放弃该项权利.④ ２０１５
年,在亚投行筹建过程中,国际社会也曾就中国应否获得一票否决权展开讨

论.⑤ 而在该过程中,大国否决权的拥有者,以及对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存在强

烈期待的一些国家和代表,则对大国否决权的规范价值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

持和认同.⑥

争议的存在并未改变大国否决权存续并发挥作用这一事实,但它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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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给权利拥有者制造了压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否决特定议案时,常常

要承受相对方和国际社会的责难;①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０年份额和

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久拖不决期间,遭到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批评.② 中国在

筹建亚投行的过程中,为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多次就否决权的适用范围做出

解释和承诺.③ 大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说明拥有和行使否决权的理由,表明国

际社会对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质疑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影响力.④ 这在妨碍

大国否决权正常发挥积极功能的同时,也使得国际社会无法客观认识并应对

大国否决权的负面影响.
因而,研究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评价标准,有利于正确理解大国否决权

的功能,科学改进国际组织决策机制.对中国而言,深入探讨该话题具有更为

特殊的意义.当前,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拥有世界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

份,这使得大国否决权制度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关联性比其他国家要更加复杂.
一方面,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亚投行的发起国,中国在这两个组织中是大

国否决权的拥有者;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后起之秀,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中又是美国大国否决权的制衡对象.在国际法治

程度加深、制度话语权已成为各国捍卫自身利益重要武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
国要确保自己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利不被掣肘,同时又要避免自己成为他国滥

用权利的受害者,就必须放弃单一的价值立场,把握大国否决权的本质,在不

同场合中给出不同的应对方案.
为此,本文基于有关大国否决权的历史文献和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梳

理了大国否决权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当代表现形态,回顾了学界关于大国

否决权规范价值的基本观点并分析了其价值评价标准的不合理之处,进而提

出了评价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适宜标准,以为我国在多边场合捍卫自身利

益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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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国否决权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

否决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否决权和保民官否决

权,并在共和政体宪政机制和国际组织决策机制这两个范畴得到了继承和发

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重要

国际组织赋予了特定大国对部分决策的否决权.作为多数决策机制的补充.
否决权能够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并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侵犯.大国否决

权则在一定程度综合了否决权的制衡功能和防御功能,在国际秩序的塑造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否决权制度溯源

否决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否决权和保民官否决

权.罗马人推翻王政统治后,赋予了两个执政官否决彼此决议的权利;作为平

民代表的保民官拥有了可以抗拒贵族通过损害平民利益政令的权利.① 执政

官否决权和保民官否决权都是权利主体在决策机制中消极不合作的权利,在
效果上不能积极主导决策的走向,但可以阻却不利决策的发生.不同的是,执
政官否决权是一项基于否决方和被否决方平等关系而产生的监督制衡性权

力,而保民官否决权则是基于否决方相对于被否决权的弱势地位而赋予前者

的一项保护自身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的防御性权利.② 此外,虽然执政官否决权

和保民官否决权都有阻却决议产生的效果,但此二项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在一

般意义上防止相对方滥用权力,维护共和政体的整体目标.
随着全球范围内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国家机构内部要求警惕权力滥用、

主张分权制衡;国际多边决策中则要求保护少数派权益、防止以多欺少.执政

官否决权和保民官否决权的制衡功能和防御功能则分别应和了这两类需求,
进而在共和政体的宪政制度和国际组织决策机制这两个范畴得到广泛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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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政体内部常常通过赋予特定职能机构否决相对方采取特定行动的权

利,以达到监督对方、防卫自身的效果.① 美国总统对国会法案的否决权是最

为典型的事例.② １７８９年的美国制宪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后,决议采用三权分

立的手段防止联邦政府内部机关滥用权力,总统对国会法案的否决权作为配

套措施被写进了宪法.依据宪法规定,国会通过的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前需送

交美国总统签署批准,否则不能生效.③ 与罗马时期的执政官否决权类似,美
国总统否决权不是一项惠及总统个人的特权,而是服务于庞大宪政体制分权

制衡目标的辅助性制度.总统立法否决权的制度目标在于将立法权纳入行政

权的监督下,防止立法部门违背宪法、滥用权力.鉴于总统否决权是一种阻却

变化、维持现状的权利,其行使也不会导致行政权僭越立法权的后果.④ 更重

要的是,总统对国会法案的否决不但能鞭策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在立法前协

调分歧,以确保生效的法案得到有效的执行,还能将有争议的法案带入公众视

野,促成社会的集体辩论和达成共识.⑤ 换言之,总统立法否决权最有价值的

后果不在于使特定不合理的法案无法通过,而在于使国会采用谨慎的态度,避
免提交存在重大争议的法案.⑥

国家间集体决策机制则常常通过赋予成员对集体决议的否决权来保护个

体的重要利益不受多数决的侵害.欧盟和世贸组织中的一致同意表决机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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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这一功能.１９８７年,«单一欧洲法令»生效之前欧共体内部的所有立法

都要求得到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单一欧洲法令»及之后的«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阿姆斯特丹条约»«里斯本条约»,逐步扩大了多数表决机制的适用范围,
但在涉及税收、外交、防务等领域仍采用一致同意的决策原则.① 此外,欧盟内

部还设置了“建设性弃权”和“紧急刹车”这两项补充性机制以调和保障少数派

核心利益和国际组织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② 世贸组织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GATT)第２５条规定了多数表决机制.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大量加入并占

据多数,发达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为避免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决议引发发达

国家消极对抗的态度,协商一致原则渐渐取代多数表决机制.１９９４年,«关于

建立 WTO的马拉喀什协定»确认了协商一致的决策方法,并在实践中得到普

遍应用.③ 如果说制衡性否决权的价值基础在于防止权力专断,防御性否决权

的价值基础则在于西方共和理论中对多数决策可能侵犯少数派根本利益这一

事实的认知.④

无论是制衡性否决权,还是防御性否决权,其意义不仅在于让不合理或争

议较大的决策无法通过,更在于其存在客观上能迫使相对方和权利拥有者充

分沟通,提升各方主体对决策的共识度.事实上,无论是美国宪政体制内,还
是欧盟和世贸组织内部,各方主体都尽力通过协商的方式处理分歧,很少使用

正式的表决程序.⑤ 权利主体行使否决权能将双方各执一词、具有争议的决策

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引发全民讨论.这不仅符合民主共和思想,还常常成为

社会价值体系发展更新的契机.

２８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比〕尤利德沃伊斯特、门镜:«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的决策与对外关系»,门镜译,北京: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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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pin,VetoPower:InstitutionalDesignintheEuropeanUnion,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２０１１．

伍穗龙:«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一致决策机制的问题与改革»,«求索»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王军敏:«国际会

议和国际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环球法律评论»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ArendLijphart,“ThePuzzleofIndianDemocracy:AConsociationalInterpretation,”The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９０,No．２,pp．２６１Ｇ２６２;EvaKrick,“TheMythofEffectiveVetoPowerunder
theRuleofConsensus,Dynamicsand DemocraticLegitimacyofCollectiveDecisionＧMakingby ‘Tacit
Consent’,”Négociations,Vol．２７,No．１,２０１７,pp．１０９Ｇ１２８．

１９６５年,欧共体内部曾试图引入有效多数表决制度,但法国戴高乐总统认为将该其应用到农业领

域是不可接受的,从六月起实行了七个月的“空椅子”政策.最终各方重新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法国才再

次积极配合欧共体的议程.参见〔比〕尤利德沃伊斯特、门镜:«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的决策与对外关

系»,第４５页.



(二)大国否决权的性质及应用

大国否决权是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大国所拥有的,对国

际组织重要决策一票否决的权利.大国否决权的直接制度渊源是１９世纪维

也纳体系确立的大国一致原则,①在既有国际组织体系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

展.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得到了«联合国宪章»明确授权.②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宪法性条约中对此没有

明确规定,但其投票权的分配和投票集中规则的设置事实上赋予了具有领导

地位的国家对最重要决策的否决权.③ 亚投行的地域属性使其投票权分配方

式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复杂一些,但在大国否决权的设置方式

上与后二者是一致的:重大决策需要７５％表决权权重这一集中规则在事实上

赋予了投票权权重超过２５％的中国对重大决策的否决权.④

大国否决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否决权的制度属性.作为否

决权,它赋予了权利拥有者在决策机制中阻却改变、维持现状的权利.作为国

际组织中的否决权,它和欧盟和世贸组织成员基于全体一致原则而获得的否

决权一样,允许成员国在决策机制内以个体意志对抗集体意志,以保护其主体

性不遭受集体决策的强制.然而不同于全体一致原则下否决权权利主体的普

遍性,它是特定国家基于强大的政治、经济或外交实力而获得的特殊权利,其
权利主体具有特殊性.

大国否决权在实践中经常被使用.在欧洲协调时期,大国一致原则有效

避免了大国间发生严重冲突,对欧洲百年间的相对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⑤ 在

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频繁使用否决权,又使得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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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武:«欧洲协调机制的历史与理论分析»,«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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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包含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虽然宪章并未明确采用“否决权”字样,但语义上已拥有和授予否决权等

同的法律效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采用加权投票制,各成员的投票权由基本票和份额票构成.各成

员国拥有均等的基本票,份额票则依据成员国出资额加权计算,而出资额的分配又和国家经济实力诸项指

标挂钩.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涉及修改协定等重要事项需要８５％及以上的投票权权重才

能形成决议,这使得唯一一个投票权权重超过１５％的国家———美国获得了对该类决议的否决权.参见

“ArticlesofAgreement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aa/
index．htm;“ArticlesofAgreementofthe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http://
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ABOUTUS/Resources/ibrdＧarticlesofagreement．pdf,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２５.

“ArticlesofAgreementof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https://www．aiib．org/en/
aboutＧaiib/basicＧdocuments/articlesＧofＧagreement/index．htm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２５．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卷:１８１４—１８７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２页.



会长期处于静默状态.① 这一正一反的例子,都说明了否决权对国际组织决策

具有非常现实的影响.在联合国成立的前十年中,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曾因频

繁动用否决权而被西方国家谑称为“Mr．No”.截至２０１７年底,美国、苏联及

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在公开会议中分别动用过８０、１０１、３１、１９、１２次否决

权,而法国和英国自冷战后几乎未再在公开会议中动用过否决权.② 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关修改章程等重要事项的决议中,美国则常常以拖

延不决的形式行使其一票否决的权利.例如,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９日,在美国国会

通过２０１６财年的拨款法案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推出的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因得不到美国国会批准而长期无法

生效.③

(三)国际社会对在国际组织中设置大国否决权的不同看法

由于大国否决权在观感上违背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效果上阻碍国际组

织内部决议的达成,国际社会对大国否决权的态度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在筹

建联合国的过程中,美国和苏联对是否设立大国否决权、否决权的使用范围等

问题上就有不同主张.当时,美国基于自身在联合国的多数优势,对否决权这

项阻却决议通过的权利并无好感,因此主张严格限制否决权.而在联合国席

位上处于劣势的苏联则坚决要求获得对安理会事务的绝对否决权.④ 苏联在

１９４６年即动用否决权推翻美国推出的议案后,美国限制或绕开否决权制度的

愿望更加强烈,于１９５０年提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提案,要求联大在和平

遭受威胁而安理会无法达成协议时拥有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建议使用武力等

权力.但随着大量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失去对联合国多数席位的控

制,转而强调大国否决权的重要性,并从１９７０年开始经常性使用否决权阻止

安理会关于制裁以色列的决议,或保护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利益.⑤

广大中小国家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不满.在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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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旧金山会议中的一份联合声明中,比利时、荷兰、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

对雅尔塔公式表示反对.① 对此,常任理事国不得不软硬兼施,一方面通过设

置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回应中小国家的权利主张,同时又表示“如果不通过一个

包括否决权的宪章,那就完全没有宪章”.② 自冷战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安理会

否决权存在意义的争论也未曾断绝.利比亚、伊朗、泰国等国家坚持要求最终

取消否决权;还有一些国家虽然质疑大国否决权存在的正当性,但倾向于采用

约束和限制大国否决权的折中方案.③

在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的建议中,有观点认为,应改革

重大决议需获得８５％的投票权的规定、设置２/３的多数机制,以取消美国的一

票否决权.④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法国人就经常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

个官僚机构完全被美国及英语系国家所主导,失去自主性.⑤在２０１０年的年会

上,德国曾经建议美国放弃在重要决议上的一票否决权.⑥２０１１年,欧盟表示

愿意缩减欧盟国家执董席位,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包括缩减

欧盟国家执董席位,但同时要求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要决议的多数票门槛

下降到７５％.⑦

在２０１５年亚投行筹建过程中,中国是否会设置否决权一直是国际舆论关

注的事项.⑧ 尽管最终 中 国 以 认 缴 初 始 资 本２９７．８０４亿 美 元 获 得 了 占 比

２６０６％的投票权,在重要决议中享有否决权,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持

有非常谨慎的态度.时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在“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２０１５年会”上就曾表示“中国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不会以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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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居,而是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①而国际舆

论虽然接受了中国在亚投行中拥有否决权这一制度安排,但从相关措辞不

难看出,其认同的主要是中国拥有否决权的可接受性,而不是积极的正当性

和必要性.

二、学界对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主要观点

如果说世界各国和市民社会层面较多地从大国否决权对自身利益的影响

来评论其效用,学界则更倾向于运用具有共识性的规范来评价大国否决权的

规范价值.然而,学界对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看法也莫衷一是.支持者通

常从历史权利论、权利义务对等论和否决权自身的特性这三个角度来阐述大

国否决权存续的意义.反对者则常常从赋予特定大国否决权违反国家主权平

等原则、大国常常滥用否决权、否决权自身具有消极性等角度,否定国际组织

中的大国否决权制度的正当性.

(一)支持和认同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学理主张

在支持的观点中,历史权利论者将大国否决权视为特定国家基于特定政

治经济环境获得的一项历史性权利.这种观点认为,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接受,
大国主导世界的观念和先例也早已存在先例.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经验

也表明,只有大国团结一致才能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③ 无论是从大国的

历史功绩还是综合实力来看,在国际组织中承认大国拥有一定的特权是国际

社会必须做出的妥协,不然,联合国可能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国际社会将不

得不面对远比大国否决权制度本身的“恶”更糟糕的局面.④ 此外,历史权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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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理会表决机制的探讨:对否决权的思考»,«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４９页.



者也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运作,大国否决权已成为五大国的制度性利益和维

护国际地位的手段,不能指望其在和平状况下交出该项权利或与他者分享,否
则,联合国和安理会改革议题将就此陷入停滞.①

权利义务对等论者从大国对国际组织的特殊贡献或特殊义务来说明大国

特殊权利的正当性.亚里士多德曾经表示,“在应该平等的方面给人们平等的

待遇,而在不应该平等的方面对人们进行区别对待”.人们的分配正义观念大

体上可以区分为平均主义的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正义这两种类

型.前者要求无差别地对待所有成员,后者要求充分考虑到个人地位、财产、

能力或贡献等要素上的差异,并给予他们相应比例的待遇.② 大国否决权的支

持者倾向于后者.他们认为,«联合国宪章»所主张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在大

会投票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基本票设置等制度设计中已得

到较好体现.而安理会却有所不同,安理会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五个常任理事

国有能力也有意愿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这一假设之上的,大国否决权这一特

殊权利和大国所肩负的特殊责任是相适应的.③ 至于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大国

否决权,国家主权平等是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而不是参与程度与责任分配的平

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运行的关键在于贷出国的配合,世界银行对大国

的管理经验和资金需求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国际金融组织所采用的“基本

票＋份额票”的投票权分配方案,体现的正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权利义务对

等原则的结合.特定大国在金融机构获得的否决权不过是加权投票制的自然

结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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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在联合国大会第５６届会议第三十五次全体会议,法国代表莱维特曾表示

法国将坚持«宪章»所承认的否决权.联合国大会第５６届会议第三十五次全体会议记录,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１
日,文件编号:A/５６/PV．３５,第１３页.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s://documentsＧddsＧny．un．org/doc/UNDOC/
GEN/N０１/６１１/５３/PDF/N０１６１１５３．pdf? OpenElement,２０１８Ｇ０１Ｇ１５.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４８页.姚璐等:«论全球正义:关
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３期;刘莘:«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哲学研

究»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如保罗肯尼迪所言:“安理会在建立时对实力的评估,对历史的辨别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正如我

们所见,大国自己承担了最伟大的责任———决定战争或是和平.”〔美〕保罗肯尼迪:«联合国过去与未来»,
第４６页.类似观点参见〔英〕亚当罗伯茨、〔新西兰〕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主编:«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

的联合国»,第４７页;王杰主编:«大国手中的权杖: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纪实»,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版,第３２—３３页;DavidL．Bosco,FivetoRuleThemAll:TheUNSecurityCouncilandTheMakingof
TheModernWorld,OxfordUniversityPress,Inc．２００９,p．３．

SeeJanＧErik Lane,Reinert Maeland,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asCoordinationin NＧPerson
Games,PoliticalStudies,Vol．５４,２００６,pp．１８５Ｇ２１５;江国青:«联合国专门机构法律制度研究»,武汉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９３页.



第三类支持者将大国否决权视为对“少数服从多数”和“全体一致”这两种

常见决策机制的补充和修正.根据日内瓦大学政治学教授简埃里克莱恩

等学者的观点,国际组织中的决策机制必须妥善平衡群体决策的效率和个体

利益保护这两种价值.① 少数服从多数是一项高效的决策机制,但其弊端在于

最终决策无法体现少数派的意愿;全体一致原则虽然能很好地顾及后者,但其

弊端在于决策时间冗长、效率低下.在国际组织决策中,单方面地奉行少数服

从多数原则可能招致两方面的不利后果:当被忽视的是弱小国家的核心利益

时,多数决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而当被忽视的是实力雄厚、对国际组织具有

重大影响力的大国时,多数决产生的决策将因为被少数个体忽视而得不到有

效执行,甚至可能甚至引发国际组织的动荡.② 而全体一致原则虽然可以有效

防止以多欺少的现象,但其对决策效率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③ 国际联盟赋予

所有成员国以否决权所带来的混乱和低效,是其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欧盟委员会也曾表示:“在一个扩大的欧盟里,一致同意将会使决策的制定极

为艰难.”④如果国际组织必须在决策效率和保护个体成员利益中求取平衡,多
数决可以保证决策的代表性,大国否决权则可以确保国际组织在大国与其他

国家出现重大分歧时保持静默,不做出激化矛盾的行为.这在效果上相当于

在多数决效用的临界点设置了“熔断器”,防止国际组织因忽略重要成员的意

志而遭遇危机.

(二)反对和质疑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学理主张

反对的声浪中最具影响力观点认为,大国否决权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社

会普遍信奉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⑤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在联合国大会第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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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ＧErikLaneand Reinert Maeland,“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asCoordinationin NＧPerson
Games,”PoliticalStudies,Vol．５４,２００６,pp．１８５Ｇ２１５．

BruceCroninandIanHurd,TheUNSecurityCouncilandthePoliticsofInternationalAuthority,
Routledge,２００８,p．４７．

L．Bouton,etal．,“GetRidofUnanimityRule:TheSuperiorityofMajorityRuleswithVeto
Power,”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１２６,No．１,２０１８,pp．１０７Ｇ１４９．

〔比〕尤利德沃伊斯特、门镜:«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的决策与对外关系»,第４６页.
陈东晓等:«联合国:新议程和新挑战»,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７页;曾皓:«安理会否决

权与主权平等原则的关系新论:兼论主权平等原则对否决权改革的指导»,«求索»２００９年第４期;Jeremy
Farrall,HilaryCharlesworth,StrengtheningtheRuleofLawthroughtheUN SecurityCouncil,Milton
Park,Abingdon,Oxon:Routledge,２０１６,p．７３;KennethManusama,The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
inthePostＧColdWarEra:ApplyingthePrincipleofLegality,TheNetherlands,KoninklijkeBrillNV
incorporatestheimprintsBrillAcademicPublishers,２００６,p．４．



届会议第三十五次全体会议,利比亚代表阿迈尔就曾指责大国否决权破坏了

正义与民主价值.泰国代表卡森萨恩也表示,大国否决权所具有排他性与民

主的概念格格不入.在国际社会试图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具有代表性的联合

国的今天,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①

第二类反对观点认为,大国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非国际公共利益出发

行使否决权,违背了国际组织赋予大国特权的初衷.常任理事国常常利用否

决权保护盟友、打击敌人,导致安理会在应对国际局势、处理国际事务中不能

发挥应有的作用.②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美国也使用否决权阻

却不符合美国利益却明显有利于国际公共利益的决策.③ 在联合国大会第５６
届会议第３５次全体会议上,加拿大代表杜瓦尔和斯洛伐克代表诺沃特娜也曾

经表示,无论大国拥有否决权的理由是多么令人信服,事实仍然是很多会员国

对安理会的不满意起因于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否决权,常任理事国应尽量减少

对否决的使用.④

第三类观点从否决权天然的消极属性来否定大国否决权的价值.这类观

点的持有者认为,大国否决权延长了决策时间,阻碍了共识的形成.⑤ 安理会

在应对卢旺达大屠杀事件、叙利亚危机上的失败可以部分归咎于否决权的存

在.⑥ 在国际金融组织内部,美国可以凭借１７％的投票权否决占据８３％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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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５６届会议第三十五次全体会议记录,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１日,文件编号:A/５６/PV．３５,
第８、１４、１５ 页.参 见 联 合 国 网 站:https://documentsＧddsＧny．un．org/doc/UNDOC/GEN/N０１/６１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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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轶:«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问题研究»,第４９页;DavidsonNicol,PathstoPeace:TheUN
SecurityCouncilandItsPresidency,PergamonPress,１９８１,p．４;李伯军:«从“大国否决权”看联合国改革

的困境:法律、政治与伦理分析»,«湖南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３期;Kenneth Manusama,The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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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的法律思考»,«时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１６页;陈天阳、谭
玉:«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的困境与对策»,«国际金融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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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其他国家,使国际金融组织机构改革、股权的重新分配、新金融秩序的建

立很难在组织机构内部开展,阻碍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与进步.①

三、大国否决权的价值评价标准探析

评价任何一种社会事物的规范价值都是以共识性价值规范的存在为前提

的.因此,对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评价是否适当,首先是由其所依据的评价

标准的适当性决定的.只有相关价值规范在特定社会具有广泛的共识度,且
和待评价事物的社会功能具有相关性,其才适宜成为价值评价的标准,评价结

果也才具有现实意义.前述关于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理论主张中,各种观

点所依据的评价标准的适当性常常经不起推敲,彼此之间也缺乏统一,这使得

各种观点都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彼此之间也无法有效对话,也就无法对制度

改进提供思路.②

(一)对前述理论主张评价标准的批判

在前述理论主张中,历史权利论者用历史因果关系来说明大国否决权设

立和存续的合理性,违背了经验事实,也不符合现实需要.如同任何一项国际

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一样,大国否决权的产生也有着复杂的历史

背景.«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非程序事项决议的否决权,

国际金融组织允许处于领导者地位的国家在重大决策中拥有否决权,这既是

基于世界各国反思国际联盟历史教训的理性思考,也是拉拢大国、促进国际组

织顺利建成的现实需要.但社会是变化发展的,大国否决权在特定历史背景

下的必要性不等同于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也不意味着这种必要性随着时间推

移始终成立.从历史上来看,国际社会仅仅在可以容忍大国否决权的意义上,

而非应当积极追求和支持大国否决权的意义上认同安理会和国际金融组织中

大国否决权的存在.这种薄弱的认同感意味着大国否决权的正当性基础必须

在变化的时空中不断接受审查和检验,同时,尽管权力政治现实决定了国际社

会对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的判断不能直接导致限制或废除大国否决权的结

果,但却能影响后者的难易程度.历史权利论者的主张在逻辑上用实然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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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替代了应然的价值评价,在方法上否认了在变化的历史中重新评估大国否

决权规范价值的意义,在认知上否认了国际制度对权力政治的约束力,在效果

上则可能导致对人们能动地改进国际制度这一能力的否认.

由于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正义观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深厚的共识基础,权
利义务对等论者关于大国基于特殊责任而享有特殊权利的观点也因此具有较

高的认同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权利义务对等论者所主张的公平应是一种实

质的公平而非形式的公平,所主张的权利义务对等也应是全面的权利义务对

等而非片面的权利义务对等.这要求人们在主体收益与成本、权利与义务的

核算方式上应谨慎而全面,不能轻率地援引一般性公平原则,还应考虑问题本

身的特殊性;不仅考虑到各方主体的物质成本,还应考虑到机会成本.在既有

文献中,权利义务对等论者常常使用各成员国在国际治理中投入的金钱、人
力、技术等物质成本来衡量其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并据此说明贡献份额较大的

国家拥有特权的合理性.① 这种计算方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尽管大国的资

源投入在个体意义上是最大或较大的,但大国否决权的效果是使资源投入总

量占据少数的个别国家,可以阻却资源投入占据多数的大部分国家的集体决

策,其后果及于所有国家.其他国家作为大国否决权的利益相关者,自然有权

保留对设置和行使该项权利的质疑;其二,权利义务对等论者的主张所体现的

契约精神通常适用于主体平等、交易自由、标的非稀缺的开放市场之中.而国

际组织不属于此类.国际组织尤其是全球性组织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其在成

员规模、业务范围上的庞大体量使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或排除了竞争者生存

的空间.成员国无论实力大小或资源投入多寡,其会员身份将降低它做出替

代选择的可能,增加它对抗或退出国际组织的成本.② 简单地用大国物质资源

投入相对于其他单个成员国的压倒性优势来说明大国否决权的合理性,则低

估了大国否决权的实际效果,也忽视了其他国家的机会成本.

将大国否决权视为对多数决和全体一致原则的补充和修正的观点,观察

到了国际政治的现实和既有表决机制的局限性,并肯定了大国否决权防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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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就曾评论表示:“今天,各种国际组织正在实施对所有成员国和整个人类都至关重要的目标

与价值.它们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成员国的有序运作之中,以致于这些成员国想要恢复行动自由而放弃国际

合作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了.”参见 M．Lachs,“LegalFrameworkofanInternationalCommunity,”Emory
InternationalLawReview,Vol．６,１９９２,p．３３５,转引自饶戈平:«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中国法学»
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１３０页.



发大国对抗行动、保持国际组织机构稳定的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论证

是基于两个连续的假设而成立的,即罔顾大国意志将引发大国对抗并损害国

际组织目标的实现,大国否决权的设置恰如其分地解决了这一忧虑.然而,对
大国实力的评估和其核心利益的确定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这种价值评

价是概念性的,而不能落到制度设计的层面,也就无法为改良表决机制提供

指导.
几种否定性观点的评价标准同样经不起推敲.认为大国否决权违背了国

家主权原则,并以此为由否定大国否决权价值的观点,忽视了国家主权独立和

平等这一原则本质上只是国际社会为和平与繁荣这一目标而做出的一种社会

定义,而非国际社会追求的终极价值.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期,民族国

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具有自足、自主的特点.国家主权的独立性既是这种现实

的表征,也是国际法的价值取向.而国家主权的平等,则是国家主权独立性在

国际视野下的自然推论.因此,«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强调的是

国家基于自治能力而拥有的独立决定内政外交政策、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自

然权利,以阻却强权和侵略.它不等同于孤立主义和平均主义,也不等同于抹

杀和否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普遍而深刻的差别.随着国家间相互依

赖的加深,国家必须管理自身行为的外部性并承担国际社会责任,已然不具有

绝对的独立性.同时,国家主权平等强调是各国平等地存续和参与国际事务,
而不是对国际事务享有平等的管理权.国际联盟的历史也已说明,主张各国

在国际治理中享用平等的管理权既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险的.国家主权原则

的本质和特殊内涵决定了它不适宜作为评估大国否决权的价值规范.
以权利易遭滥用为由否定大国否决权的观点所依据的价值评价标准和论

证逻辑都有待商榷.判断否决权是否遭到滥用之前应首先明确国际社会对大

国否决权功能的合理期待是什么.既有文献经常援引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借

用否决权阻却通过针对自身和盟国的决议,认为大国运用否决权维护自身利

益而非公共利益,构成了权利的滥用.① 然而,历史和理论都已反复表明,国际

社会不可能期待大国在自身或盟国利益遭遇危险时保持绝对中立的态度.安

理会乃至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设计并未、也不应当以改变这一现实为目标.此

外,如汉密尔顿所言,“凡是以篡夺的危险为根据的一切论述,应该着眼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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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和结构,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性质或范围”,①否决权易遭滥用指向的是权

利是否受到适当约束这一问题,而非权利设置本身的合理性问题.
关于大国否决权造成国际组织中决策低效、阻碍共识形成等论述,则有本

末倒置之嫌.国际组织建立和运行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通过尽可

能多的决议,而是通过组织化的手段促进各国在特定领域中共同目标的实现,
这是国家间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而非人们对国际社会的愿景和期待,界定了国

际组织效能的最大边界.将愿景的落空归咎为国际组织的不作为,进而归咎

于大国否决权制度,既违背了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也是对国际组织功能的

误解.

(二)大国否决权的根本价值在于保障国际组织谦抑而有为的品质

认识国际组织的性质和职能是认识作为其决策机制一环的大国否决权规

范价值的前提.国际组织首先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产物,如著名国际组织法专

家梁西教授所言,“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由原始集群发展到氏族,由氏族

发展至部落,产生国家是一次飞跃;由国家交往而形成国际社会,在国际合作

中又产生国际组织,这是又一次飞跃”.② 国家间出现了某种长期的、复杂的合

作目标,是国际组织得以产生的前提.然而,一个概括的国家间合作目标不足

以导致国际组织的出现.只有在各国对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成员的权

力义务分配方式都有高度明确的共识的情况下,国际组织才变得必要.③ 国际

组织作为国家间多边合作的工具,其存续的根本意义在于保障自身的主体性

和作为能力,促成合作目标的实现.现实中这一点却常常被忽略.④

而国际组织的政治、法律双重属性又决定了它对主体性和作为能力的追

求不是恣意的,而受到权力政治和法律规范的双重约束.⑤ 一方面,国际组织

是国家间政治的产物,其组织机构、决策方式、活动范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和

回应大国意志;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多边性、组织性又使其具有法律制度的

规范力量,前述国家间共同目标一旦内化为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和程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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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１７５页.
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页.
刘莲莲:«国际组织理论:反思与前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

２２页.
MartinBinder,“TheLegitimacyofthe UN Security Council:Evidencefrom RecentGeneral

AssemblyDebate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５９,No．２,２０１５,pp．２３８Ｇ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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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大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形成普遍约束力.① 国际组织的政治属性使其不

具有完全的主体性,在国际事务中的可作为空间也受到限制;而法律属性则使

其能够通过科学化的制度设计塑造和规定成员国互动博弈的路径,最大程度

地保障自身的主体性和作为能力.②

为此,基于促成国家间共有目标这一基本宗旨,国际组织的存续和活动整

体上也应遵循两方面原则:一是其必须准确把握国际政治现实为自身活动范

围设置的“天花板”,避免因过度作为而导致不能做出或执行决策,甚至不能稳

定存续的情况发生;二是其应制度结构应具有科学性,以组织职能为导向优化

配置各方主体权利义务,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的主体性和作为能力.

国际组织决策界定了国际组织活动的具体范围和形式,对前述目标的实

现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历来是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

核心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国际组织整体目标和成员国的个体利益偏好呈现

出一种矛盾统一关系:前者希望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组织宗旨的实现,其诉求

在于通过尽可能多的相关决策;后者则希望 “能够通过其(国际组织)决策以权

威形式分配有价值的东西”,其诉求在于掌握尽可能多的决策权.③ 国际组织

以决策形式实现其宗旨是所有成员国可能获得利益的前提,而成员国有利可

图又是国际组织稳定存续并发挥作用的关键.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设计必须

处理好这一组矛盾统一关系,使成员国掌握与其组织角色相适应的决策权,使
国际组织既不至于因被成员国私利绑架而无法通过决策,进而无法实现其宗

旨,也不至于因得不到成员国支持而无法顺利执行决策,进而无法实现其

宗旨.

国际组织决策机制包含决策权分配规则和决策权集中规则两部分.通行

的决策权分配规则有一国一票的平权制和将投票权与国家实力挂钩的加权

制.在决策权集中规则上,大多数国际组织采用多数决方式.多数决分为超

过１/２的简单多数决和高于１/２的特别多数决,后者向上的临界点即是全体一

致.④ 一个国际组织适宜采用的决策权分配规则通常是由合作目标的性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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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在政治程度较高、利益缺乏量化可能性的合作领域,国际组织通常采用

平权制,而在政治程度较低、利益具有量化可能性的领域则采用加权制.一个

国际组织适宜采用的决策权集中规则通常受到成员国权力结构的影响.在控

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决策权集中规则向１/２的简单多数偏移有利于提升决

策效率,其负面后果是可能导致为数众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少数派”因在决

策中无利可图而消极不合作,减缓或阻止国际组织宗旨的实现.为此,国际组

织的决策权集中规则应基于成员国在特定问题领域的权力结构妥善处理决策

效率和成员共识度之间的关系.当特定决策攸关一国根本利益,或执行上严

重依赖于各国或特定国家的配合,国际组织的决策权集中规则便宜向全体一致

的方向偏移,将罔顾少数派或特定国家的利益关切可能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
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在重要决策上都采用绝对多数的集中规则,甚至全体

一致规则.例如,安理会决议所要求的平权９/１５多数,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重要问题决策所要求的加权８５％多数,都采用了特别多数决的

决策权集中方式.这种设置的科学性是建立在这一假设性前提之上的:当且

仅当决议得到代表９/１５和８５％特别多数及以上表决权的成员国支持时,决策

就能也才能得到很好地实现.而在该过程中被忽略掉的代表６/１５和１５％少

数及以下表决权的成员国意志,不会导致决议无法顺利执行或引发国际组织

深层次危机等严重后果.
大国否决权是国际组织决策权集中规则中的一项附加性规定.如前所

述,国际组织的决策权集中规则应基于成员国在特定问题领域的权力结构,妥
善平衡决策效率和成员共识度之间的关系,优化国际组织的作为空间.一般

情况下,成员国权力结构对组织目标的影响可以在５０％Ｇ１００％这一区间内浮

动得到表达.但在特殊问题领域,特定成员国的意志对国际组织决策能否得

到妥善执行、国际组织能否顺利运作具有额外的、特殊的影响时,国际组织的

决策机制便需要对其做出额外、特殊的回应.国际组织赋予特定大国对重要

决策的否决权,即为这种需求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它的存在使国际组织客观

上不能通过违背特定成员国意志的决议,从而将国际组织的活动范围维持在

一个安全、理性的范畴内,避免其决策因触碰权力政治底线而陷入低效或结构

性危机.
大国否决权的规范价值在于以保障国际组织谦抑性的形式保障其作为能

力.虽然大国否决权在效果上阻却国际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其仍是维护特定

国际组织决策可执行性和国际组织稳定性的必要手段.大国否决权对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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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决策消极的阻却后果也使得它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为此,理想状态下的

大国否决权制度应当基于对问题领域、宗旨目标、成员国权力结构等要素的认

识,理性界定国际组织可以作为的边界,使特定大国能够在国际组织的制度框

架内运用否决权保护其核心关切不受到国际组织激进决策的损害;同时,又最

大程度地抵御权力政治干扰,避免沦为特定大国攫取私利的工具.

四、对大国否决权制度的价值评估

不同国际组织在问题领域、宗旨目标、成员国权力结构等要素上存在很大

差别.其决策机制内应否设立大国否决权,权利主体、权利范围和行使程序的

设置是否适当,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整体而言,对特定国际组织中大国否

决权制度的价值评价应落实在两项指标上:其一,其制度设计应当能使国际组

织保持适当的谦抑性,防止其违背权力政治现实过度作为.这就要求在特定

大国对特定决策的可执行性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情形下设置否决权;其二,其
制度设计应当能有效防止自身沦为大国积极攫取权力的工具、侵蚀国际组织

的可作为空间.这就要求在特定大国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问题领域即不应

当设置否决权.同时,其制度设计还应采取制度措施降低权利主体使用否决

权的几率.对此,可以援引前述二项指标对联合国安理会和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中大国否决权的具体价值进行检验,从
而阐述既有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改进方向,为在更大范围内评估和改革大国

否决权制度提供思路.

(一)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价值评估

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根本价值在于其能保障或积极促进安理会职能的实

现,为此,首先需要对安理会的职能进行考察.«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了联

合国组织整体的宗旨目标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第２４条则将维护和平

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赋予了安理会,授予其断定威胁、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的存

在,并采用非军事制裁和军事制裁的方法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
为此,安理会成为联合国中唯一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机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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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的强制执行力是联合国宪章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使用武

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基本原则具有正当性的重要前提.依据自然法传统,个
体天然拥有自我保存及在遭遇危险时通过自助措施排除危险的权利.社会建

立了行之有效的公力救济机构后,个体的自助权利才受到限制.在公力救济

机构不达的地方,个体自助权利仍旧存续.该原则在国际法领域也得到普遍

适用.在西方历史上,出于自助目的的战争长期被视为是合法的.«国际联盟

盟约»对国家的战争权利进行了较大幅度的限制,也依然未从根本上否定其合

法性.«联合国宪章»在第二条明确禁止各国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在第

５１条对国家的自卫权做出了极其严格的限制.相关规定具有正当性的先决条

件正是安理会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准公力救济机构存在并能发挥积极

作用.为此,安理会能及时、有效地应对事端,是联合国国际秩序的根基,对其

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能具有决定性意义.
所谓及时、有效应对事端,分别对应着安理会能够及时做出决策、安理会

的决策具有可执行性这两个重要方面.前者要求安理会能高效地通过尽可能

多的决议;后者则要求安理会决议得到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事项具有

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的一致支持.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团结一致能有效保障

集体决策可执行性:一方面,大国团结一致意味着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和国际影

响力的国家能够集中力量,使安理会决议获得必要的权力聚合的支持,达到令

行禁止的效果;另一方面,大国团结一致意味着成功避免少数大国对抗性行动

对集体决策强制执行力的对冲和瓦解.① 正是基于前述,大国团结一致原则自

１９世纪开始便成为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重要保障性机制.«联合国宪

章»对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设定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该原则的制度化表达.
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安理会不会通过预期会引发特定

大国对抗行动的决议,从而保障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将安理会活动控制在

权力政治的警戒线之内.其形式是消极的,但效果却是积极的.首先,如前所

述,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决策机制中设定大国否决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
安理会做出的决定如果严重违反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意志,其将面临着无

法顺利执行甚至引发更深层次危机的严重后果.在此情形下,大国否决权能

够像安全阀和熔断器一样以否定性、消极性的形式切断安理会对相关情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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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介入计划,迫使安理会保持静默以避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引发其他不

利后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不顾具有实际否决权的苏联和本应具有否决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在安理会通过决议、发动朝鲜战争,导致大国间发生

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从反面说明了否决权的价值.① 其次,常任理事国行使否

决权是对大国存在分歧的表达,而非造成大国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因.它向国

际社会传递出大国未就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形成一致意见这一信息,在提醒

议案倡导者三思而后行的同时,也提醒国际组织集思广益、思考替代方案.

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在安理会无法通过有效决议的情况下,联合国组

建了一支紧急维和部队监督英、法、以撤军,即是类似例证.再次,作为决策权

集中机制附加环节的大国否决权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权利,而非积极介入现状、

改变事情发展逻辑的权利.相比允许国际组织冒进,这种“静默”和“不作为”

可能造成的恶要小得多.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频繁运用否决权阻却对方议

案,表面上造成安理会无所作为的后果,事实上却避免了两国之间的热战,同
时使安理会机制得以保存,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从这种意义

上,大国否决权的存在确保国际组织在国际安全这一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

领域保持谦抑性,②保守自制,以消极的观感守护整个决策系统的安全.③

值得注意的是,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预期功能不等同于具体制度设计具

有合理性.如前所述,安理会的决策效率和决策的可执行性共同决定了安理

会及时、有效应对事端的能力.无论是单方面地为了保证决策的可执行性而

牺牲决策效率,还是为保障决策效率而牺牲可执行性,都将损害安理会在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上的功能.大国否决权作为安理会决策制度的一个环节,在
捍卫决策可执行性的同时,对决策效率具有破坏作用,将安理会决策效率和可

执行性的矛盾直接呈现出来.如何精确设计否决权制度,妥善处理决策效率

和可执行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既是制度设计者的重要任务,也是对制度设计

者最大的挑战.

为此,安理会大国否决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和预期功能的匹配程度必须受

到严格的检验.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下,其权利主体、权利范围、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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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Galbraith,“Ending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s,”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
Law,Vol．１０９,Issue４,２０１５,pp．８０６Ｇ８２１．

谦抑性本是自由主义思想下的一项刑法原则,要求对公民进行刑事处罚遵从必要性、适当性原则.
参见马克昌:«危险社会与刑法谦抑原则»,«人民检察»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黄海莉、门洪华:«否决权机制及其未来»,«欧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２０页.



的程序必须恰如其分地符合设置大国否决权的目的,平衡决议可执行性和决

议效率的关系,以达到优化安理会及时、有效应对事端这一基本目标.

第一,权利主体设置上,联合国应当赋予对决议的执行效果具有决定性影

响力的主体以否决权,从而保障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不会因为特定大国的

对抗行为而遭到损害.这首先要求制度设计者首先基于国际政治现实,识别

对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并在决议中充分尊重具

有该种影响力的国家的意见,同时也要求制度设计者将否决权的主体精确地

收缩在前述范围内,避免权利主体过多而损害决策效率.历史上在美国因意

识形态分歧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联合国第一

任秘书长赖伊则强烈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理由便是没有新

中国参加的联合国将缺乏代表性.后来安理会在缺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

情况下通过关于朝鲜战争的决议并遭遇挫败,也印证了这一观点.①

对此可能引发新的疑问是:在«联合国宪章»已经授予了美、英、苏、中、法
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情况下,前述思路是否意味着有必要增加或减少否

决权主体? 例如,冷战后,国际社会有声音认为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等新兴

强国纳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范畴,也有声音认为英国、法国这两个国际影响

力明显下降的国家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不应当继

续居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② 如果就此围绕着国家实力展开论证,我们的

讨论将如现实中关于安理会改革的讨论那样走进狭路.事实上,是否有必要

引入新的权利主体,关键要看实践中安理会决议是否可能违背具有影响力的

大国的核心关切,这可以通过考察既有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及舆论效果得

到解答.事实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意见甚少引发国际社会具有挑战

性的非议,这意味着五大常任理事国已经能较好地代表世界各国对安理会议

题的观点,增设常任理事国在效果上不具有必要性.而对于是否有必要减少

否决权主体,事实上英国和法国自冷战后鲜有在公开场合行使过否决权,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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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美国、赖伊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写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二十五周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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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否决权并不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① 同理可证的是,如果随着国际权力

政治格局的变化,基于五大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决议因违背常任理事国之外的

特定大国的意志而在执行中遭遇了无法克服的阻力,或者少数不具有影响力

的国家频繁使用否决权攫取私利,安理会否决权主体结构的改革便具有了现

实意义.

第二,权利范围设置上,安理会决议中适用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事项应以

不损害决议可执行性为基准,过窄将使否决权保障决议可执行性的使命无法

完全实现,过宽则因超越必要限度而损害安理会决议的效率.安理会在运作

实践中曾多次调整否决权的适用范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原理.例如,
«联合国宪章»第２７条将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局限于安理会的非程序性问题,

但对于非程序性事项的范围却未做说明.在１９４５年旧金山会议上,常任理事

国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界定程序性事项的范围也适用否决权,即常任理事国

拥有所谓的“双重否决权”.但在后来的运作实践中,渐渐改由主席裁定程序

性事项的内容并经安理会多数票通过,收缩了否决权的适用范围,缓和了常任

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矛盾.再例如«联合国宪章»第２７条规定非程序性

事项必须得到常任理事国积极的一致同意才能通过.从文本上这意味着某一

常任理事国迟疑的态度也将视为对决议的否决.鉴于赋予大国否决权的重要

原因在于防止决议因严重违背大国核心关切而引发其对抗行为,迟疑的态度

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势,将其视为否决并不必要,为此实践中对该规定的内涵做

了修正,常任理事国的缺席、弃权票、出席却不投票不被视为对决议的否决.②

既有大国否决权的范围设置,例如在决定新会员加入、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等非

关系和平与安全事项上是否有必要适用五常否决权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讨

论.但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大国否决权的范围设置是否契合安理会及时、

有效应对争端这一目的都是最为核心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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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网站统计,在安理会公开会议上所投的否决票中,英国共行使３１次,法国共行使１９次;英
国与法国最近一次行使否决权是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关于巴拿马局势的决议,英国,法国与美国同时行使否

决权.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sc/meetings/veto/uk．shtml,http://www．un．org/zh/sc/
meetings/veto/france．shtml,２０１８Ｇ０２Ｇ０５.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９日,在关于促请安理会派遣小组委员会对于西班牙形势进行调查,并宣布该地区形

势已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决议中,苏联代表投了弃权票,最终该决议通过.这是安理会中第一次因

常任理事国投弃权票而获得通过的决议草案.在之后安理会的决策表决实践中,弃权票被广泛使用,成为

常任理事国表达自身意愿的折中做法.前联合国法律顾问斯塔夫罗普洛斯认为常任理事国投弃权票的实

践实质上是“一个常任理事国许可通过一项它不公开支持而又宁愿生效的决议”.参见赵理海:«当代国际

法问题»,第３３０—３３１页.



第三,否决权适用程序设置上,制度设计者应充分发挥能动性,采用适当

的程序性措施压缩否决权被特定大国滥用以谋取私利的空间.如前所述,安
理会决策的效率亦是安理会及时、有效应对事端的重要指标.大国否决权在

防止安理会过度作为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安理会的期待落空,进而

动摇«联合国宪章»禁止战争的法理基础.为此,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者应在

尊重大国主体性这一前提之下,通过程序性措施缓解大国分歧、提升大国行使

否决权的道义成本,以降低否决权的适用频次.实践中,安理会正式表决前的

“非正式磋商”环节即体现了这一原理.１９４５年的雅尔塔会议和旧金山会议

上,苏联曾经要求可以直接禁止特定事项纳入安理会议程的绝对否决权,美国

则坚持要求否决权不能阻碍安理会和大会自由和充分的讨论,否则设立安理

会和否决权的初衷将无法实现.苏联最终同意了这一要求.①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
日的联大报告再次确认了磋商作为必要前置程序对于减少滥用否决权的重要

性.② 安理会的非正式磋商环节给予大国阐述意见、沟通观点的机会,因此,如
王杰教授指出的,“这一过程远比最后的投票结果重要和有意义”.③此外,通过

改革非常任理事国的遴选程序、提升它们的积极影响,也可能成为一项积极的

尝试.④

(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国否决权制度的价值评估

能否妥善地处理好国际金融组织决策效率和决策可执行性的矛盾关系,

在防止国际组织过度作为、保障决策可执行性的同时,不妨害其积极作为的空

间、减少对其决策效率的损害,也是评价国际金融组织中大国否决权规范价值

的两项基本指标.鉴于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拥有

相对较长的运作历史,美国作为筹建者和最大股东,在获得唯一的大国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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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联合声明第三段关于“安理会的个别理事国不得单独组织理事会审议和讨论提请安理会注意

的争端或情势”的表述确认了这一共识.参见刘文宗:«论安理会中的否决权问题»,«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９５年

第４期,第２０页.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的联大报告声明:“为了避免过多使用否决权而损害理事会的作用和威信,常任

理事国应:(a)安理会就重要问题做出决定时,尽可能在一起商讨;(b)如果它们之间的一致对安理会有效

行动是必需的,表决前尽可能一起商讨”.参见袁士槟:«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机制的探讨:对否决权的思考»,
«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５０页.

王杰:«安理会否决权的驱动力»,«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２２页.
JohnLangmore& RameshThakur,“TheElectedbutNeglectedSecurityCouncilMembers,”The

WashingtonQuarterly,Vol．３９,No．２,２０１６,pp．９９Ｇ１１４;JohnLangmoreandJeremyFarral,“CanElected
MembersMakeaDifferenceintheUNSecurityCouncil? AustraliasExperiencein２０１３—２０１４,”Global
Governance,Vol．２２,Issue１,２０１６,pp．５９Ｇ７７．



的同时也多次在实践中应用否决权,该部分将以此二者为例展开讨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设定为维护和健全

国际货币系统,促进汇率稳定,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职能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有过扩张和调整,但它始终没有偏离世界经济

中危机管理者这一核心角色.依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国际开发协会

协定»等相关规定,世界银行的宗旨在于通过提供贷款、技术支持、担保等多种

形式,协助成员国复兴经济、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过去几十年间,世界银

行也始终未偏离通过促进融资和提供技术支持等手段协助成员国振兴经济这

一核心角色.与其职能相适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具备维系国际货币体

系稳定、识别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知识、管理手段及资金支持.世界

银行亦是同理,需要具备为贷款国发展经济提供理论、资金、技术支持的基本

能力.相应地,国际金融组织机构和决策方式相关制度设计也应以维护和提

升国际金融组织前述基本能力为目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贯彻了这一目标.

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利益互斥程度较低,且具有可量化的特征,国际金融组织也

因此比安全组织呈现出更高的法律属性,运作上也和效率优先的公司法人颇

为相似,更依赖于资金规模、管理智慧和技术手段.① 为此,国际金融组织的表

决权分配规则兼采了平权制和股权制的做法:每个成员国基于主权平等原则

获得均等的基本票,此外再依据对国际组织的财政贡献等其他经济指标获得

具有差异性的份额票.美国基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获得了超过

１６％的表决权,成为国家金融组织的第一大股东.国际金融组织的表决权集

中规则上则采用了５０％简单多数、７０％特别多数和８５％的超级多数的做法.

在涉及章程修改等重大决策要求投票权权重达到８５％的超级多数方可通过.

前述决策权分配规则和集中规则的共同效果使得美国在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机构改革或运营方向调整等重要决策领域拥有一票否决权.美

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票否决权也始终处于世界舆论的漩涡

之中,国际社会质疑其合法性,要求减少美国决策权权重、修改８５％的决策权

集中规则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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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研究»,«国际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５７—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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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金融组织中大国否决权的价值评价,也应从大国否决权制度的预

期功能和具体制度设计的合目的性两个层次着手.如前所述,大国否决权的

基本功能在于防止国际组织决策因和特定大国意志相抵触而得不到顺利执行

或引发深层次危机.居于领导者地位的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顺利运营具有绝对影响力,这决定了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中唯一的否决权主体的合理性.首先,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的主要设计者,在过去几十年间也始终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这使其对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顺利运作具有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在与英国的金融霸权争夺战中胜出,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中心地位.①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后,国际经济格局中一超多强的局面并未改变,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位居

世界第一,美元也依然是主要的储备货币以及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主要计

价和结算工具.为此,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始终拥有最高的权重,美国在决策

机制中也享有最高份额的投票权.②

实践也证明,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对于其顺利运

营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国际金融组织处理的议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似乎能

够获得比国际安全组织更强的自主性,但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没有任何组织能

够依赖精细的机构和复杂的流程设置获取完整的行为能力.③ 基于特定意识

形态产生的理论体系,以及足量的资金支持,这是整个制度体系不偏离其宗旨

而顺利运行的前提.现阶段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组织机构、
行为模式和官僚体系,都是基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建立的,其运作上已形成了

一种“路径锁定”的状态.作为意识形态和理论的输出者,美国在重大决策中

的否决权不仅能防止国际组织决策违背其国家利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

止国际组织决策因偏离基本路径而引发内部混乱.除意识形态手段,美国对

国际组织的物质影响力也决定了否决权的不可或缺.有学者指出,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能够运行的关键就在于拥有决策控制权的成员是贷出款成员.美国

作为主要的贷款方对决策的控制权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常运行的前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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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世界银行不顾美国的反对向具有环境隐患的项目提供贷款,

美国国会即于１９９４年停止了向世界银行的十亿美元供应,最终世界银行不得

不纠正其贷款政策.① 只要美国具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决策的可执行性施加决定性影响,其否决权对于确保国际组织的顺

利运作便是必要的.

对国际组织对否决权适用范围和程序的设计能否有效防止大国利用否决

权牺牲国际组织整体利益、攫取权力,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考虑:

其一,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作为国际金融组织筹建者和最大股东的特

定国家,其首要目标是积极促进该国际组织的积极作为能力,而非为国际组织

积极实现其宗旨设置障碍.除非涉及严重违背大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情形,处
于领导者地位的大国更关注的是如何积极促成国际组织通过尽可能多的决

议,而没有动用否决权阻碍决策形成的动机.美国在前述国际组织的否决权

也仅适用于份额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销售黄金储备和修订协议等涉及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基础结构的事项,而不覆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决议等经

营性内容.② 美国的否决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得以顺利建立并

良性运作至今的关键要素.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期筹建的国际

贸易组织(ITO)的失败,和其决策机制设计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③ 在实践

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了促进组织内部的和谐和决策的顺利运

行,在重大决策上常常不止步于８５％的投票权门槛,而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的斡旋下,努力寻求全体的一致.④ 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充分意识到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愿对于促成组织目标顺

利实现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其需要在重要决策中尊重作为领导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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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NielsonandM．J．Tierney,“Delegationto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gencyTheoryand
WorldBankEnvironmentalRefor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７,No．２,２００３,pp．２４１Ｇ２７６．

M．S．Copelovitch,“MasterorServant? Common AgencyandthePoliticalEconomyofIMF
Lend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５４,No．１,２０１０,p．９．

设计中的国际贸易组织(ITO)由大会、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组成,大会由所有成

员国组成,每个国家在大会中应有一个代表,并在大会中拥有一张投票权,除宪章另有要求之外,大会的决

定由出席会议成员国的简单多数赞成票做出.正是这种决策机制,导致“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它将使美国处

于这样的地位———在接受对自己歧视的同时,却要向所有其他成员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由于一国一票的投

票程序,它将美国永久置于少数的地位.”因此,美国国会最终没有通过ITO宪章,加之其他各种原因,国际

贸易组织最终流产.参见谈谭:«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失败:国家与市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２２５、２３８页.
〔法〕奥利维耶科斯塔、娜塔莉布拉克:«欧盟是怎么运作的»,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５４页.



大国的核心关切.

其二,否决权本质上是一项阻却改变、维持现状的权利,即使其存在被误

用的可能性,阻却改变发生所带来的恶和错误改变现状带来的恶相比也相对

轻微.如果说安理会的静默和消极不作为可能导致国际安全形势恶化、联合

国国际秩序根基受到动摇的话,国际金融组织中这种两难困境则不显著.因

此,尽管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否决权有多种不满,多项研究也表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去向和美国的商业利益存在关联性,①但这并未使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陷入生存危机.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在过去几十年间对于维护国际金融系统的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②

其三,大国否决权的存在并未从根本上阻却国际金融组织对国际经济格

局变迁的应变能力.美国否决权的存在曾经被视为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的罪魁祸首.然而,２０１０年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股权改革方案久拖不决、最终在２０１５年才得到通过的案例,恰恰说明了

国际金融组织中大国否决权的效用天然具有相对性.正如美国实力的不济导

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２１世纪的新兴经济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庞大

的资金缺口正在迫使美国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寻求支持,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砝码,并最

终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权改革方案的生效.③

其四,随着经济形势变化,新兴经济体与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的领导者在国

际治理基础理论和价值观上的分歧,超出了一个国际组织自身的应对能力.

正如冷战期间安理会的静默促成了联合国维和机制的产生,作为安理会公力

救济职能的补充,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新经济秩序的需求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体系内得不到表达时,促成了新发展银行和亚投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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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的业务在国际经济中履行着不可替代的经济职能.参见王德讯、张金杰编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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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而作为国际组织决策机制一环的大国否决权既不足以承担国际社会对

经济秩序改革的期待,也不足以承受这一愿望落空的指摘.

结　　论

国际组织的政治、法律双重属性决定了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作为空间存在

边界.因此,其组织机构和制度设计不仅要尽可能促进国际组织积极作为,还
要为国际组织的活动空间设立边界,防止其因罔顾权力政治的现实而给自身

的稳定运行造成危害.无论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还是国际金融组

织中的大国否决权,大国拥有权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兼具国际组织的管理

者和集体决策的利益相关者这双重身份.作为管理者的大国具有强烈的动力

积极促进国际组织宗旨的实现,赋予其否决权能有效防止集体决议偏离国际

组织宗旨;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大国具有强烈的动机保卫其国家利益不受国际

组织决策侵害,赋予其否决权有利于将大国意志和其他成员意志的分歧控制

在国际组织的制度框架之内.
大国否决权的规范价值不等于具体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国际组织决策的

效率和决策的可执行性共同决定着国际组织宗旨的实现.为此,理想的大国

否决权制度应当在确保国际组织决策的可执行性的同时,应当尽可能避免对

国际组织决策效率的妨害,不侵扰国际组织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大国否决

权的权利主体结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的设置多大程度上和这两项目标相匹

配,决定着特定国际组织中大国否决权制度的具体价值.随着社会环境、成员

国权力结构的变化,大国否决权存续的价值及具体制度设计的价值也将发生

改变.能否妥善处理国际组织决策可执行性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防止国

际组织过度作为和不妨害国际组织可作为空间这两项任务之间的矛盾,始终

是考察任何现存制度和确定未来改革方向的准绳.
在设置大国否决权的国际组织中,大国一意孤行、运用否决权阻碍在国际

社会中具有高度共识的决议的极端情形,已经超出国际组织在促进国际和平

与安全、发展与繁荣这一目标上所能发挥功效之范围.在国际组织失能的问

题领域讨论否决权制度的价值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永恒渴望和平与安全、
发展与繁荣的人们而言,在国际组织失能的领域创新国际机制、寻求特定国际

组织之外的替代性解决方案,是更为理性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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